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冷藏及冷凍設備
管理辦法
113年1月17日112學年度第1次空間規劃委員會議通過
 113年2月22日112學年度第4次系所務會議通過
1、 國立嘉義大學動物科學系為有效維護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（以下簡稱本中心）冷藏及冷凍設備之功能與運作，並確保設備使用年限，特訂定「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冷藏及冷凍設備管理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
2、 本辦法適用於本中心內所有冷藏及冷凍設備，包括冷藏櫃（7℃）、冷凍櫃（-18℃）、冷凍庫（-18℃）及屠體預冷室（4℃）。
3、 冷藏及冷凍設備僅供儲存食品或食品原料，嚴禁儲存可能產生污染、具有毒性，或損壞設備的物品。
4、 動物產品研發推廣中心管理教師由系主任指派，物品進出冷藏或冷凍設備前，應向管理教師申請並登記之，物品外包裝須確保完整無損，以維護冷藏及冷凍設備的清潔。
5、 [bookmark: _GoBack]儲存物品應明確標示資訊，含：存放人、聯絡方式、入庫日期、物品效期、物品名稱與數量/重量（如附表）。 
6、 管理人員每半年盤點一次，儲存物品若未依規定標識或未詳實登記者，經公告 14 日未認領者，管理人員有丟棄處理之權利。
7、 冷藏及冷凍設備僅提供存放，不承擔物品遺失或損壞之賠償責任。
8、 本辦法經空間規劃委員會及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附表

	產品標示紀錄及取用之紀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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